
 

 

 

 

  

深深圳圳市市特特力力（（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非非公公开开发发行行股股票票  

  

  

  

  

  

发发行行情情况况报报告告暨暨上上市市公公告告书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 



 

1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吕  航                 罗伯均                傅  斌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俞  磊                 栗  淼                蒋红军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刘鸿玲                 韦少辉                纪辉彬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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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7,700 万股 

2、发行价格：8.40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64,680 万元 

4、募集资金净额：63,352 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 7,700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2015

年 3 月 27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本次发

行的发行对象合计认购的 7,700 万股的限售期为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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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

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特力

集团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西证券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发集团 指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深圳经济特区

发展（集团）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 

珠宝产业基金 指 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发行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人律师、中伦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瑞华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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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Tellus Holding Co., Ltd.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特力 A、特力 B 

股票代码：A 股代码 000025、B 股代码 200025 

法定代表人：吕航 

董事会秘书：吕航（代行董秘职责） 

证券事务代表：孙博伦 

成立时间：1986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特力大厦三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 

邮政编码：518031 

电话号码：（0755）83989339 

传真号码：（0755）83989386 

电子信箱：ir@tellus.cn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租赁与管理。自营公司及所属企业自产产

品、自用生产材料、金属加工机械、通用零件的进出口业务、进出口业务按深贸

管证字第 098 号外贸审定证书办理。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检测维修及配件销售、物业租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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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内部决策程序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一）2014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二）2014年 6月 3日，公司召开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程序 

（一）2014 年 11 月 21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并通过； 

（二）2015年 1月 29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关于核准深圳市

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3 号）

核准。 

四、发行时间 

向投资者发送《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9 日。 

五、本次发行证券的类型、证券面值、发行方式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证券的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数量为

7,700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符合公司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证监许可

[2015]173号”文的规定。 

六、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8.40元/股，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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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 4 月 22日），定价原则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发行价格 8.40元/股是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

（2015年 3月 9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13.49 元/股）的 62.27%。 

七、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4,6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328 万元，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63,352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1,328 万元，其中：保荐费 200 万元、承销费 1,030

万元；律师费 55 万元；验资费 10 万元；信息披露费 25 万元；新股初始登记费

8万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

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 

九、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特发集团、珠宝产业基金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 15:00

前将认购款足额划付至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指定账户。2015年 3月 11日，瑞华所

出具瑞华验字[2015]48330002 号《验证报告》。根据验证报告，募集资金总额

646,800,000.00元已足额汇入华西证券为特力集团本次发行指定的专用账户。 

2015 年 3 月 12 日，瑞华所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5]48330003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46,800,000.00元，扣除13,280,000.00元发行费用（其中：保荐费 2,000,000.00

元、承销费 10,300,000.00元；律师费 550,000.00元；验资费 100,000.00元；

信息披露费 250,000.00 元；新股初始登记费 80,000.00 元）后，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为 633,520,000.00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计 77,000,000.00

元，超额部分增加资本公积 556,52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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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5年 3月 18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

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情况 

（一）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特发集团和珠宝产业基金两名特定投资者，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7,700 万股，两名认购对象均以现金进行认购，其中： 

序号 认购人名称 认购资金（万元） 获配股数（万股） 

1 特发集团 5,040 600 

2 珠宝产业基金 59,640 7,100 

合计 64,680 7,70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圳发展中心 1栋 26 层 

法定代表人：张俊林 

成立日期：1982年 6月 20 日 

注册资本：158,282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兴办旅游产业；房地

产开发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济信息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 

2、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2楼 03B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程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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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年 4月 18 日 

出资总额：62,0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三）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四）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特发集团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珠宝产业基金为本次发行新引入股东，与发行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

的安排 

最近一年，公司与特发集团存在偶发性交易事项，主要为公司向特发集团的

借款以及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减少和规范与特力集团的关联交

易，特发集团 2014年 5月 26 日做出了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公司与珠

宝产业基金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也不存在未来发生重大交易的计划安排。 

十二、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发行人：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航 

 经办人员： 祁鹏、孙博伦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 

 联系电话： （0755）83989339 

 传真： （0755）83989386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保荐代表人： 于晨光、黄斌 

 项目协办人： 李正 

 其他经办人员： 孟磊、郝翔、徐缘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联系电话： 010-5166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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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10-66226708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任理峰、吴传娇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 10

楼 

 联系电话： 0755-33256666 

 传真： 0755-33206888 

 审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袁龙平、周学春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

产广场西塔 3-9 层 

 联系电话： 010-88095588 

 传真： 010-88091199 

 验资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袁龙平、秦昌明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

产广场西塔 3-9 层 

 联系电话： 010-88095588 

 传真： 010-88091199 

十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相关授权和核准

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和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发行对象的确定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11 

十四、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律师中伦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过

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

部到位。 

第三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证券简称为特力 A，证券代码为 000025，上市地点

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的 7,700 万股股份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

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 

本次发行新增的 7,700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2015

年 3 月 27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本次发

行的发行对象合计认购的 7,700 万股的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2015 年 3 月 27 日）

起 36 个月。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5年 2月 28日，公司登记在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率 股份性质 

限售流通股

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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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发集团 145,870,560 66.22% 
非限售流通股

及限售流通股 
14,587,056 

2 徐留胜 1,866,155 0.85% 非限售流通股 -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

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78,248 0.53% 非限售流通股 - 

4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1,063,845 0.48% 非限售流通股 - 

5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

公司 
919,582 0.42% 非限售流通股 - 

6 马宁 940,000 0.43% 非限售流通股 - 

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润金 11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907,440 0.41% 非限售流通股 - 

8 杨林华 894,500 0.41% 非限售流通股 - 

9 
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

公司 
686,000 0.31% 非限售流通股 - 

10 蔡宏基 580,966 0.26% 非限售流通股 - 

合  计 154,907,296 70.32%  14,587,056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公司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率 股份性质 

限售流通股

数量（股） 

1 特发集团 151,870,560 51.09% 
非限售流通股

及限售流通股 
20,587,056 

2 珠宝产业基金 71,000,000 23.88% 限售流通股 71,000,000 

3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1,144,998 0.39% 非限售流通股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新经济股票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1,006,264 0.34% 非限售流通股  

5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

公司 
990,582 0.33% 非限售流通股  

6 马宁 940,615 0.32% 非限售流通股  

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润金 111 号集合资金信
907,440 0.31% 非限售流通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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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计划 

8 杨林华 894,500 0.30% 非限售流通股  

9 蔡宏基 823,981 0.28% 非限售流通股 -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

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808,268 0.27% 非限售流通股  

合  计 230,387,208 77.50%  91,587,056 

二、本次交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括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率 数量(股) 比率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587,056 6.62% 91,587,056 30.81% 

人民币普通股 14,587,056 6.62% 91,587,056 30.8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5,694,544 93.38% 205,694,544 69.19% 

1、人民币普通股 179,294,544 81.40% 179,294,544 60.31% 

2、境内上市外资股 26,400,000 11.98% 26,400,000 8.88% 

合计 220,281,600 100.00% 297,281,600 100.00% 

2、本次发行是否将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特发集团持有特力集团 145,870,560股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66.2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7,700 万股，特发集

团认购 600万股，发行完成后特发集团持有特力集团 151,870,560 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 51.09%，特发集团仍然为特力集团的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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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根据瑞华所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330003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3,352 万元，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净资产将大幅

增加。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销售及服务和物业租赁及服务，盈利状况欠

佳，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状况，决定主业向珠宝产业转型。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 64,6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3,352万元，其中

26,000 万元用于特力水贝珠宝大厦项目，剩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后

公司的主要业务向珠宝产业转型。 

（四）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动。若公司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

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造成影响。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 297,281,600 股全面摊薄计算，公司 2012 年及 2013

年的每股收益和的每股净资产如下： 

 2013 年 2012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元） 0.0232 0.0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7 2.75 

注：计算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时已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对净

资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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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1 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审国际审计，中审国际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2 年，中审国际深圳分所与中瑞岳华合并。为保持

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行人聘请中瑞岳华作为 2012 年度的审计机构，

中瑞岳华对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3 年，中瑞岳

华与国富浩华合并，成立瑞华。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行人聘请

瑞华作为 2013 年度的审计机构，瑞华对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2014 年 1-9 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流动比率（倍） 0.56 0.51  0.48  0.43  

速动比率（倍） 0.31 0.26  0.26  0.2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81.62% 79.06 76.53 74.76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5.37% 70.94 68.82 64.7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5.52 90.17  66.06  51.18  

存货周转率（次） 4.76 7.01  8.62  12.13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5 0.72  0.69  0.69 

利息保障倍数 1.25 1.78 1.98 1.8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1121 -0.0119  -0.0352  -0.070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860 0.0364  -0.0035  -0.0372  

每股净资产（元） 0.8430 0.8687  0.8384  0.8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9 0.0313 0.0324 0.0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9 0.0313 0.0324 0.00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128 -0.0704  -0.0684  -0.02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

股收益（元／股） 
0.0128 -0.0704  -0.0684  -0.0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67  3.95 1.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54 -8.25  -8.32 -3.52 

注：2014 年 1-9 月的财务指标未进行年化处理。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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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80,021.58  70,099.82  64,491.13  57,069.33  

负债总额 60,313.70 49,728.29  44,384.98  36,931.16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18,569.26  19,135.20  18,467.54  17,736.59  

1、资产结构分析 

公司资产的主要构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8,211.43 10.26% 6,989.88  9.97% 5,514.55  8.55% 5,592.66  9.80% 

应收账款 293.27 0.37% 501.67  0.72% 577.94  0.90% 692.62  1.21% 

预付款项 1,123.64 1.40% 830.96  1.19% 845.33  1.31% 1,295.38  2.27% 

其他应收款 1,123.48 1.40% 802.84  1.15% 1,229.40  1.91% 1,104.34  1.94% 

存货 5,789.57 7.24% 6,282.64  8.96% 4,781.39  7.41% 3,021.83  5.30% 

其他流动资产 488.78 0.61% 1,164.41  1.66% 749.56  1.16% -    - 

流动资产合计 17,030.17 21.28% 16,572.39  23.64% 13,698.16  21.24% 11,706.84  20.51% 

长期股权投资 20,229.63 25.28% 20,187.36  28.80% 18,657.29  28.93% 14,365.71  25.17% 

投资性房地产 8,664.56 10.83% 8,842.27  12.61% 9,666.66  14.99% 10,842.13  19.00% 

固定资产 14,428.75 18.03% 14,996.87  21.39% 15,606.16  24.20% 16,460.87  28.84% 

在建工程 10,704.77 13.38% 4,164.20  5.94% 1,297.79  2.01% 246.11  0.43% 

无形资产 5,258.71 6.57% 3.33  0.00% 10.66  0.02% 16.41  0.03% 

长期待摊费用 77.57 0.10% 84.80  0.12% 80.32  0.12% 84.69  0.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62,991.41 78.72% 53,527.42  76.36% 50,792.97  78.76% 45,362.49  79.49% 

资产总计 80,021.58 100.00% 70,099.82  100.00% 64,491.13  100.00% 57,069.33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不断增长，资产结构较为稳定，非流动资产所占比

重保持在 75%以上。公司非流动资产所占比重较高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金额较大。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相对稳定，主要为历史遗留的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且已

充分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净额稳中有降，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处于较低水平。

公司存货主要由库存商品构成，其中库存商品主要是尚未销售的丰田品牌汽车。

报告期各期末库存商品占全部存货的比例分别为 87.39%、98.93%、99.14%和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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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全部为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2012 年，汽车工贸处置了部分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出售东风大厦部分房

产、出售玮鹏花园部分房产，中天实业更新改造部分房产，导致 2012 年末投资

性房地产原值较上年末减少。2013 年，出售东风大厦部分房产，导致投资性房

地产原值进一步减少。 

2、负债结构分析 

公司负债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8,974.13 14.88% 11,097.00  22.32% 9,388.12  21.15% 4,279.24  11.59% 

应付票据 -  - 1,592.07  3.20% -    - -    - 

应付账款 2,230.45 3.70% 2,200.80  4.43% 2,362.66  5.32% 2,295.05  6.21% 

预收账款 495.18 0.82% 2,208.79  4.44% 3,185.71  7.18% 207.09  0.56% 

其他应付款 11,434.07 18.96% 10,780.96  21.68% 9,927.60  22.37% 9,480.31  25.67%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4,920.00 8.16% 1,200.00  2.41% 1,200.00  2.70% 8,802.00  23.83% 

流动负债合计 30,622.30 50.77% 32,189.21  64.73% 28,652.26  64.55% 27,155.03  73.53% 

长期借款 25,159.76 41.71% 13,100.00  26.34% 14,300.00  32.22% 468.00  1.27% 

长期应付款 1,331.97 2.21% 1,331.97  2.68% 1,298.19  2.92% 392.02  1.06% 

其他非流动负债 3,121.19 5.17% 2,982.30  6.00%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9,691.40 49.23% 17,539.08  35.27% 15,732.71  35.45% 9,776.13  26.47% 

负债合计 60,313.69 100.00% 49,728.29  100.00% 44,384.98  100.00% 36,931.1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金额逐年增长，主要是因为自 2012 年公司筹备特力水

贝项目，资金需求增加，故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取得的资金增加。此外，2012 年，

公司从特发集团取得 7,300 万元长期借款，也导致负债增加。从公司负债结构来

看，流动负债占比较高。 

（3）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偿债能力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倍） 0.56 0.51 0.48 0.43 

速动比率（倍） 0.31 0.26 0.26 0.2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81.62% 79.06% 76.53%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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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5.37% 70.94% 68.82% 64.71% 

利息保障倍数 1.25 1.78  1.98  1.8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1121 -0.0119  -0.0352  -0.070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860 0.0364 -0.0035 -0.0372 

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较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主要是因为：公司

主营业务中除汽车销售业务外，还包含物业租赁及服务业务，公司资产中固定资

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等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 

同行业上市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均处于较高水平，主要是因为汽车销售

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该行业上市公司需要大规模的银行贷款以确保充足的

现金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仅经营单一品牌的一家 4S 店，汽车销售

业务规模较小，资金需量相对较低，故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同行业平均值。 

（二）盈利能力 

1、总体经营业绩 

公司主要经营业绩指标及其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金额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营业收入 33,991.84 48,672.93  15.99% 41,964.27  4.06% 40,328.21  

营业毛利 5,280.92 9,917.06 19.16% 8,322.30 22.35% 6,801.79 

期间费用 5,305.88 8,227.68  7.95% 7,621.60  4.62% 7,284.69  

资产减值损失 425.97 156.51  -85.97% 1,115.90  118.17% 511.48  

投资收益 1,206.79 855.09 74.23% 490.78 -39.27% 808.10 

营业利润 379.03 1,652.78  419.88% -516.69  24.34% -682.86  

利润总额 404.24 1,417.92  53.51% 923.65  39.85% 660.46  

净利润 331.47 301.80  210.52% 97.19  -22.26% 125.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15.75 690.07  -3.44% 714.63  231.20% 215.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82.91 -1,551.40  - -1,506.07  - -619.81  

公司营业利润的形成过程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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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33,991.84 100.00% 48,672.93  100.00% 41,964.27  100.00% 40,328.21  100.00% 

减：营业成本 28,710.92 84.46% 38,755.87  79.63% 33,641.96  80.17% 33,526.42  83.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376.83 1.11% 735.18  1.51% 592.27  1.41% 496.58  1.23% 

销售费用 1,394.13 4.10% 2,126.52  4.37% 2,069.89  4.93% 1,989.17  4.93% 

管理费用 2,599.88 7.65% 4,422.80  9.09% 4,543.57  10.83% 4,464.82  11.07% 

财务费用 1,311.87 3.86% 1,678.36  3.45% 1,008.13  2.40% 830.70  2.06% 

资产减值损失 425.97 1.25% 156.51  0.32% 1,115.90  2.66% 511.48  1.27% 

加：投资收益 1,206.79 3.55% 855.09  1.76% 490.78  1.17% 808.10  2.00% 

营业利润 379.03 1.12% 1,652.78  3.40% -516.69  -1.23% -682.86  -1.69% 

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主营业务毛利基本稳定，营业毛利逐年增长，主要

系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所取得的收益增加所致。随着特力水贝项目推进，公司资金

需求量逐渐增大，加之 2012 年公司从特发集团取得 7,300 万元长期借款，导致

利息支出增加。 

近三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分别为 511.48 万元、1,115.90 万元和 156.51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主要由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准备组成。2012 年，公司资产

减值损失较上年明显增加，主要系当年对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有所增加。 

近三年，公司投资收益金额分别为 808.10 万元、490.78 万元和 855.09 万元，

主要来源于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公司的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仁孚特

力，仁孚特力主要从事奔驰汽车的销售业务。2012 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仁

孚特力的汽车销售收入减少，盈利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当期公司投资收益的减少。

2013 年，仁孚特力汽车销售业务好转，盈利能力提升，贡献的投资收益大增。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困难，2011 至 2012 年公司营业利润亦为负值，2013 年公

司营业利润为正，主要系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所取得的收益较大所致。公司 2011

至 2013 年均实现盈利，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

为负值。 

2、主要盈利能力指标 

公司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表：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9 0.0313 0.0324 0.0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9 0.0313 0.0324 0.00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0128 -0.0704  -0.0684  -0.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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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28 -0.0704  -0.0684  -0.0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67 3.95 1.22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8.25 -8.32 -3.52 

（三）现金流量 

公司简要现金流量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0.34  -262.96  -775.64  -1,473.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2.75  -317.17  -3,268.88  1,865.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77.14  1,382.62  3,966.59  -1,209.6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06 -0.40  -0.18  -1.5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94.78 802.09  -78.10  -819.64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1121 -0.0119  -0.0352  -0.070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860 0.0364 -0.0035 -0.0372 

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增长，并且明显超过同期净

利润，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能够为公司的正常经营

提供充分保障、为公司的持续扩张提供有力支撑。 

最近三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直为负值，系公司房产、土地、设

备等资本性支出每年都维持在较高水平所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购建房

产、土地、设备等长期资产的投入分别为 6.76 亿元、6.08 亿元和 11.79 亿元，该

等资本性支出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能够为公司未来的稳步发展打下良

好基础。 

最近三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系公司根据项目投资的实

际资金需求和自身现金流状况灵活安排资金筹措所致。 



 

21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一）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瑞华所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330003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 64,680 万元，扣除 1,328 万元发行费用（其中：保荐费 200 万元、

承销费 1,030 万元；律师费 55 万元；验资费 10 万元；信息披露费 25 万元；新

股初始登记费 8万元）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63,352 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4,680 万元（含此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特力水贝珠宝大厦项目 37,798 26,000 

2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8,680 38,680 

合计 76,478 64,68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如

实际募集资金少于募投项目资金需要量，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弥补不足部分。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七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及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华西证券签署《保荐协议》，华西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为于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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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斌。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西证券愿意推

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特力集

团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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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保荐人已对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于晨光                     黄斌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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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

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

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任理峰                吴传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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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

册会计师对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

摘要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

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字）：                                  

                           袁龙平               周学春 

 

负责人（签字）：             

                  顾仁荣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年 3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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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

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字）：                                  

                           袁龙平               秦昌明 

 

负责人（签字）：             

                   顾仁荣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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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查阅：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

法律意见书 

9、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

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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